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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緣起
環境的好壞攸關我們人類生活的品質，要成為一座美好的「友善城市」，需要有永續發展的學習環境， 本〈105〉年度臺北市政府與宜蘭縣政府持續合作推動綠色田園城市，以永續發展改善環境場域，創造更多生態宜居的條件，提供臺北市師生體驗自然的機會，因此選擇參訪105年4月22日正式開園的「冬山河生態綠舟」及已獲得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「香草菲菲芳香植物博物館」進行環境教育活動。
冬山河生態綠舟」園區共18公頃，區內規劃多元地景及特色環境，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景觀和生態可以做觀察，具有將環境教育結合休閒遊憩與流域資訊平台等功能。另外本市各級學校正積極推動小田園計畫及食農教育，活動中午於內城社區用餐(地方特色-割稻飯)，下午則安排甚具特色之「香草菲菲芳香植物博物館」進行體驗環境教育課程。
本次活動希望藉由學員們參訪宜蘭縣環境教育的特色場域，讓自然環境的感動能傳達到學員的心中，並能將經驗傳達至本市各級機關學校，深入領會從生命教育出發，深耕環境教育的價值與內涵。
2、 目的
一、協助本市各級學校與教育行政人員深入了解生命、永續、環保、健康結合的觀念和作法。
二、透過參訪體驗、實作活動及課程方式，體驗不同縣市的田園戶外教育，精進本市各級學校及教育行政人員以「綠色」的永續環境概念經營友善校園。
  三、認識蘭陽盆地田園及農場特色，推動跨縣市學校田園教育交流風氣。
  四、創造城鄉學校學生文化學習新視野，提昇學校發展特色課程教學分享附加價值，以增進兒童多樣化之學習生活經驗。
3、 辦理單位
1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(以下簡稱本局)
2、 協辦單位：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處(遊憩管理科) 。
3、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環境教育輔導小組
          臺北市士林區蘭雅國民小學。
4、 研習對象
一、第一梯次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人員10名及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、高級中等學校校長70名。
二、第二梯次：臺北市國中小、高中環境教育輔導團團員及公私立國民中小學、高級中等學校環境教育指定人員與種子教師等80名。
5、 研習時間、地點
1、 時間：第一梯次105年11月03日(星期四)上午8:00~下午5:00。
      第二梯次105年11月10日(星期四)上午8:00~下午5:00。
2、 地點：
(ㄧ)宜蘭縣冬山河生態綠舟(地址：宜蘭縣冬山鄉太和村冬山路二段172號)。
(二)內城社區(地址：宜蘭縣員山鄉內城村榮光路321號)。
(三)香草菲菲芳香植物館(環境教育認證場所)(地址: 宜蘭縣員山鄉內城路650號)。
6、 報名注意事項
1、 報名人數：每梯次80名為限，依報名先後錄取(需經學校行政程序完成薦派，始完成
          報名程序)，額滿為止。
二、報名時間：
    (一)第一梯次：即日起至105.10.28止。
    (二)第二梯次：即日起至105.11.04止。
  三、報名方式：請逕至「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」完成報名。
四、交通方式：
(一)參與人員均安排搭乘遊覽專車前往研習。
(二)集合發車地點：7:00統一於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前報到登車，7:30 準時發車。
  五、當天有部分戶外體驗活動建議穿著輕便服裝與鞋子，請自備遮陽防曬用品(傘或帽
      子)及雨具；本活動搭乘交通工具行程部分具有基本保險保障，其他行程部分，學
      員請視需要自行投保意外及醫療險。
7、 研習課程
	時間
	分鐘
	活動內容
	備註

	07:00-07:30
	30
	報到~相見歡
	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前07:30出發

	08:50-09:10
	20
	管理棟前（出發）→綠舟樂園→森之脈橋→教學中心，過程有志工簡單介紹。
	分兩組進行導覽

	09:10-09:30
	20
	教學中心-多功能教室欣賞園區簡介
	片長約12min

	09:30-11:10
	100
	全區解說導覽，分AB兩組
A組路線：
教學中心→觀景步道→眺望平台→大樹公→森林步道→（進入友善生活區）怡然聚落→濕地教室(噶瑪蘭家屋)→神秘水道→（回程）教學中心。 
B組路線：
神秘水道→濕地教室(噶瑪蘭家屋)→怡然聚落(進入友善生活區) →森林步道→大樹公→眺望平台→觀景步道→教學中心。
	

	11:10-11:50
	40
	自由參觀
	可自費搭乘遊園電動鴨母船(約20分鐘)

	11:50-
	10
	慢慢步行回大門(中間可停留森之脈橋拍照)，再至停車場離開。
	

	12:30~13:30
	60
	食農教育風味餐
	內城社區

	13:40~15:40
	120
	環境教育課程體驗實作
綜合座談-參訪心得與建議
縣市田園教育交流的方式
	香草菲菲芳香植物館

	15:50~17:00
	70
	賦歸~ 歡笑滿行囊
	



8、 相關事項
一、全程參與研習會之人員核予公假派代。
二、全程參與研習會之人員，於研習結束後核發6小時環境教育研習時數。
三、承辦本案研習之工作人員核予公假。
四、本案聯絡人：本市國小環境教育輔導團蘭雅國小曾建富組長(28914353#11) 
教育局環境教育業務承辦人邱雅莉候用校長(27208889#6392)。

9、 獎勵：承辦本案工作得力、有功人員，學校由教育局核予敘獎。

10、 預期效益
    提升各級學校及教育局行政人員對永續環境作法觀念，能結合生命教育積極規畫推廣教育活動，讓全校師生及家長建立正確知見，共創臺北市「綠色永續」、「環保健康」的友善永續教育環境，並帶領學生參與環境教育優良場域，讓本市親師生因生命共同體之領會，進而更珍愛我們的生存環境，共同守護臺灣。

壹拾壹、本計畫經本市教育局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